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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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辽宁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瓦房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编制本预案。

1.3  事故分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性质、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事故分为四级。

Ⅰ级（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Ⅱ级（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以下不含本数，下同）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Ⅲ级（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Ⅳ级（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瓦房店市（以下简称市）政府管辖范围内发生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1.5.2  统一指挥，各负其责。在市应急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街道（园区）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就地、就近、快速、有效”原则，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职责明确、规范有序、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5.3  依法规范，依靠科学。依法规范应急管理和处置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采用先进技术，发挥专家和专业救援力量作用，做好有关技术、专家、基础资料和信息的储备工作，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1.5.4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做好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配备、预案演练和评估等工作。

1.6  应急预案体系

1.6.1  《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本预案是《瓦房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是瓦房店市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指导性文件之一，报瓦房店市应急办及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
1.6.2  市政府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该类预案是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及行业特点，组织编制和印发，并作为《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配套预案，报瓦房店市安监局应急办备案 。

1.6.3  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该类预案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编制，该类预案作为《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子预案，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安监局）备案。

1.6.4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该类预案由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要求，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经营特点类别及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在做好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本单位相应的应急预案，并经评审或进行论证并发布实施后，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

1.6.5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事故风险评估、岗位操作规程以及针对 危险性较大的场所、装置或者设施，制定应急处置和控制措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编制，并在本单位或本部门备案。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领导机构

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应急委）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组织、研究、决定和部署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2.2  指挥机构

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组织体系由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简称 “指挥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办公室（简称“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安监局）、现场指挥部、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组等共同组成。

指挥部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指挥机构，指挥部总指挥由市主管安全生产常委担任。市指挥部副总指挥由市安监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担任。

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公室、市安监局、市公安局、市应急救援大队(消防大队)、市财政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局、市司法局、市交通局、市卫计局、市规建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林水局、市供销联社、市服务业局、市农发局、市旅游局、市武装部、市教育局、市港口口岸局、市海洋渔业局、市信访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瓦房店分公司（简称中国移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联通）、国网大连供电瓦房店分公司，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辖区各生产经营单位等相关部门以及应急救援队伍组成。

应急救援队伍由市应急救援大队(消防大队)、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队伍等组成。
2.3  工作机构

指挥部办公室为指挥部的工作机构，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日常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市安监局局长兼任。

2.4  现场指挥机构

本预案响应程序启动后，由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成员由乡镇、街道（园区）相关人员、事发单位负责人和参与救援部门负责人构成。现场总指挥由总指挥指定人员担任或亲自担任，指挥协调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2.5  专家组

指挥部聘请各行业、不同领域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专家组，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进行管理。

2.6  职责

2.6.1  指挥部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组织本预案的实施，决定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

（2）根据事故波及的范围、气象资料和环境监测等情况，组织人员疏散。

（3）根据需要协调和调动所需应急资源。

（4）组织专家为应急救援工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5）协调有关单位参与事故救援工作。

（6）决定现场指挥人员，成立现场指挥部。

（7）确定向社会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有关信息。

（8）完成市应急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6.2  总指挥、副总指挥职责

（1）总指挥职责

批准本预案实施及响应程序的启动与终止；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并指定或担任现场指挥部总指挥；负责组织人员、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动；负责组织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上报和发布工作。
（2）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总指挥完成应急救援指挥及协调工作，或受总指挥的委托履行总指挥职责。

2.6.3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指导、协调乡镇、街道（园区）及市直有关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的接收、处理和报送工作；实施24小时值守接警；向指挥部成员单位传达指挥部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负责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编制、修订应急预案，并实施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档案，建立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向指挥部提供用于应急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4）负责组建并管理应急专家组；

（5）组织、指导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培训工作，以及市级应急救援演练，指导乡镇、街道（园区）、企事业单位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6）负责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组织工作；

（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6.4  成员单位职责

（1）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统一收集、汇总报送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及时向市领导报告，向有关部门通报；传达市领导的指示批示；协助市政府领导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市宣传部：负责安全生产新闻、信息的发布；负责按照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舆论引导和控制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市安监局：承担指挥部办公室职责，实施全天候生产安全事故的接警；负责向成员单位传达市指挥部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负责组织现场检测，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提供参考；负责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4）市发改局：负责油气长输管道应急管理和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综合协调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5）市经信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市工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应急抢险物资；负责所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6）市公安局：负责24小时110接警，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警后，及时报告市政府或市指挥部；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负责事故区域的治安管控和道路交通管制；负责确定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员的身份核实等；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7）市应急救援大队(消防大队)：负责24小时119火警的接处警；负责火灾、爆炸、中毒等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消除泄漏和污染，抢救遇险人员与物资；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8）市财政局：负责筹备和解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资金；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9）市民政局：负责组织集中安置疏散人员生活救助物资，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善后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0）市司法局：负责所属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1）市交通局：负责公路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抢修受损公路，保障公路畅通；提供运输车辆，运送人员和物资；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2）市卫计局：负责组织事故中受伤人员的抢救治疗；负责调配救援药品、器材，组织调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提供医疗保障；负责事故现场防疫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3）市规建局：负责城建行业（包括城市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照明、排水及污水、污泥处理、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市内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照明、排水及污水、污泥处理、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和局管辖城市公园及游乐设施、动物饲养及表演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城市燃气、供热和建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4）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所属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事故原因技术鉴定工作，为应急处置提供参考；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5）市环保局：负责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为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监督事故责任单位及专业处置单位对事故产生的危险废物实施无害化处置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6）市气象局：负责气象观测和预报工作，为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提供气象数据和资料；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7）市农发局：负责所属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8）市林水局：负责全市水利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停、供水应急处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9）市服务业局：负责直属企事业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0）市供销联社：参与所监管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1）市旅游局：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全市旅行社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完成其他旅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2）市武装部：负责协调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参与抢险和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3）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市各类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做好应急疏散和防护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4）市港口口岸局：负责组织协调市港区内生产安全事故和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5）市海洋渔业局：负责组织和协调本系统力量参加海上应急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6）市信访局：负责事故期间受灾群众的来访工作，稳定来访人员情绪，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7）市政府其他部门：按照市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要求参与事故救援；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8）国网大连供电瓦房店分公司：负责事故现场停、供电应急处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9）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负责事故现场应急通信保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30）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应设立应急指挥机构，组织领导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31）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责任制，组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体系；依法设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编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相衔接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物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响应程序组织抢险救援，控制事态扩大。
（32）市应急救援队伍:应按照专业类别，对所配置的救援装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业救援实战演练；接到事故救援命令后，应及时赶到事故救援现场，按专业和职责分工，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现场应急救援。
2.6.5  现场指挥部职责

（1）直接指挥协调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调用应急抢险物资、装备和器材；

（2）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事故抢险中心工作区和控制区；

（3）根据事故现场状态和专家意见，制定迅速有效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4）根据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撤离的时机和人员疏散的范围，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做出应急结束的决定；

（5）组织现场监测，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向应急委和指挥部报告事故及救援情况；

（6）需要外部力量增援的，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协调，并说明需要的救援力量、救援装备等情况。

（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2.6.6  现场总指挥、副总指挥职责

（1）现场总指挥职责

责组织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决策现场救援措施；负责遇险人员的救治和救援人员、公众安全的防护；及时向指挥部通报救援情况；决定现场的应急撤离、应急中止；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2）现场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现场总指挥完成先期处置工作，根据事故现场具体情况，组织、调集辖区内或本单位的所有应急资源，迅速进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现场监测，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并根据事故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做好疏散人员，设置警戒线等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2.6.7  专家组职责 

参与应急救援方案论证和救援措施制定；指导应急处置工作；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参加相关事故的调查工作。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应急准备措施

3.1.1  各部门、乡镇、街道（园区）要按照分级负责，行业和属地监管的要求，健全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属地内重大危险源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控，建立救援队伍、专家队伍、救援物资、避难场所等应急资源信息数据库。重大活动、重要时段以及可预报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前，制定下达相应预防措施并发布预警信息。

3.1.2  指挥部办公室应创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档案和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了解掌握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应急物资、装备、设备的储备和维护保养情况，当得到预警信息时，管理人员应随时保证征集调用；及时开通的信息传递网络，保障预警信息的报告、应急指令的及时传递，充分利用好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平台，为应急信息传递提供保障。

3.1.3  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充实先进的救援装备，不断提高救援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应急措施，掌握防护装备和救援设备的使用方法，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与当地有关部门、社区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制定保护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措施。当得到预警信息时，有关责任部门和人员应按照各自的职责迅速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1.4  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生产经营单位应通过各种形式，向生产安全事故有可能波及到的学校师生、社区居民、企业员工宣传相关应急救援常识。

3.2  信息监测与报告

3.2.1  信息监测

（1）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等重要部位的监控和监督管理，排查和消除可能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可能引发Ⅳ级以上事故险情的信息及时收集、分析和整理，进行事故预测，针对事故开展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并及时向指挥部和当地政府报告监测结果。

（2）指挥部办公室和相关监督部门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应从安全检查、安全评价、隐患治理、群众举报、媒体监督和相关部门信息共享中获取事故隐患信息，对可能引发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灾害和灾难可能引发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信息应及时处置和报告。

3.2.2  信息报告

（1）对可能引发的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监测机构和部门以及事发单位，应立即报告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通过分析确定以后，报送指挥部总指挥，经总指挥审批后，上报市应急办和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对于因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有关各级、各类应急指挥机构，均应及时通报同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管理的程序及时上报和发布。

3.3  预警分级标准

根据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

红色（I级）预警：预判为特别重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Ⅰ级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橙色（Ⅱ级）预警：预判为重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Ⅱ级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黄色（Ⅲ级）预警：预判为较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Ⅲ级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蓝色（Ⅳ级）预警：预判为一般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Ⅳ级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3.4   预警发布

3.4.1  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发布，原则上Ⅰ级、Ⅱ级、Ⅲ级由国家、省和大连市指挥部总指挥签发，Ⅳ级由指挥部总指挥签发，并由指挥部办公室指定的发言人，通过电话、广播、电视、网络等快捷有效方式发布。亦可通过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发布。

3.4.2  预警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故类型、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应采取的措施及发布机关。

3.4.3  预警信息的来源包括上级和大连市有关部门下发的、新闻媒体公布的和生产经营单位上报的相关信息。

3.5  预警响应措施

各级、各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机构及生产经营单位，接到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后，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3.6  解除预警程序

预警信息的调整或解除，由指挥部根据上级部门、新闻媒体、专家组意见，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预警信息、事态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调整、更新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信息意见，经总指挥批准后，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发布调整、更新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的信息。

4  应急处置

4.1  启动条件

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生产安全事故，启动本预案响应程序。

4.1.1  发生一般（含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4.1.2  生产安全事故超出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应急处置能力和资源不足或者跨乡镇、街道（园区）行政区、涉及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生产安全事故，需要增援的；

4.1.3  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本预案响应程序的实施救援的生产安全事故和事件。

4.2  信息报告

4.2.1  事故信息报告程序

（1）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指挥部报告；单位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应于1小时内向指挥部办公室和安监局报告，同时向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指挥部办公室和安监局报告。

（2）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经识别、核实后，应立即报告指挥部，由指挥部总指挥按本预案规定，发布应急救援命令。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应急救援有关成员单位，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相关职能部门接到报告或通知后，要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同时，按总指挥的指示，立即（不得超过1小时）向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3）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4）对于因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Ⅳ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指挥部办公室按照分级管理的程序及时上报和发布。

4.2.2  信息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事故信息。

4.2.3  应急部门的24小时值守电话

市安监局：85612795   85611968
大连市安监局：82595958

市火警：119 

市公安：110

市医疗救护：120

市供电服务：95598

4.3  先期处置

4.3.1  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事故报告后，要立即进行核实，并督促、协助事发单位进行先期现场应急处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 控制事故危害的蔓延和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3.2  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事故报告经过核实后，立即报总指挥启动本预案响应程序，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应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按照本预案规定立即组织开展处置工作，并及时向总指挥报告事故现状及抢险具体情况。指挥部办公室要密切跟踪事故发展态势，掌握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并及时向市应急委报告应急救援开展情况。

4.4  分级响应

4.4.1  分级响应

（1）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响应。在国家、省、大连市级启动应急响应之前，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预案的响应程序，响应行动由市指挥部组织实施，全力以赴组织应急救援，并以最快方式报市应急委和大连市指挥部办公室（同时报市政府值班室）。国家、省、大连市级响应启动之后，配合上级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Ⅳ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一般事故的响应。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预案的响应程序，响应行动由指挥部组织实施。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迅速启动相应响应程序，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3）Ⅰ、Ⅱ、Ⅲ、Ⅳ级应急响应前，由事发单位和事发乡镇、街道（园区）指挥部启动相应的预案响应程序进行先期处置，并及时逐级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4）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上级指挥部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4.2  响应程序

（1）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2）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建议，决策应急救援方案。
（3）派出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和协调专业应急力量救援。
（4）对可能或者已经引发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及其他次生、衍生灾害的，指挥部要及时上报，并通报相关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5）必要时应向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申请支援。
（6）按市应急委或市应急指挥机构的决定，协调落实其他有关工作。
4.4.3  处置措施

指挥部应根据现场掌握的事故情况，下达救援指令。各成员单位、相关部门和事发单位要按照指挥部要求和各自职责，开展现场抢险救援。
（1）抢险救援。事发单位和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应立即采取措施，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类型、危险程度等情况，迅速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和专家制定应急救援方案，组织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及时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

（2）抢险人员安全防护。各抢险救援队和参加救援的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根据救援需要，保证所配备的相应专业防护器材，以及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合规性，科学施救，确保抢险人员的人身安全。
（3）人员疏散与转移。有关部门应会同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确定事发现场应急状态下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序，协调启用应急避难场所，组织人员向安全地域快速疏散和转移。

（4）信息传递。市通讯部门迅速开通通讯与信息渠道，保障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发展趋势及应急救援需要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

（5）交通管制与警戒。事发单位和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应协同公安部门对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实施安全警戒。公安部门应根据需要，依法对相关路段采取交通管制，限制人员、车辆进出警戒区域。
（6）医疗卫生救助。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和事发单位要会同卫生部门及时调集医护人员，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治工作。必要时，市卫计局要开辟绿色通道，调派医疗专家紧急救治伤员。

（7）物资和能源保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需要，指挥部要协调有关部门紧急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工程车辆、交通工具和相关的设施、设备及所需能源，保障现场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

（8）检测与评估：根据需要，由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检测和评估，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9）现场监控。现场指挥部应组织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加强对事故现场的监控，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

（10）扩大应急。当对一般（Ⅳ级）事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仍未能控制事故的发展，尤其是出现跨区域大面积或可能发展成为严重危害的势态时，由指挥部总指挥请示市政府启动《瓦房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服从突发事件指挥部统一指挥进行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4.5  指挥与协调

4.5.1  应急指挥与协调遵循属地化管理为主的原则，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部成员单位履行职责。根据总指挥的指令，由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指挥部成员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必须服从指挥部统一指挥与协调，有效开展工作。

4.5.2  指挥部根据事故的类型、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及时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人选，由现场指挥根据事故发展趋势及应急救援需要，调配相应的应急物资和调集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组织、指挥和协调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4.6  信息发布

指挥部具体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发布工作。预案响应程序启动后，应拟定信息发布方案、发布内容，报指挥部总指挥审批。在组织信息发布过程中，如遇到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指挥部总指挥请示，信息发布由指挥部总指挥或其指定发言人担任。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等部门负责舆情控制工作。
4.7  应急终止

4.7.1  事故现场处置完毕，遇险人员全部救出，可能导致次生、衍生灾害的隐患得到彻底消除或控制，由总指挥部发布救援行动结束指令。

4.7.2  清点救援人员、车辆及器材。

4.7.3  解除警戒，指挥部解散，救援人员返回驻地。

4.7.4  事故单位对应急救援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对救援行动进行总结评估，并报上级有关部门。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1.1  相关部门应会同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应会同及事故责任单位，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疏散人员回迁，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秩序。
5.1.2  保险机构应及时进行保险理赔工作。
5.1.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事发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或生产经营单位应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
5.2  调查与评估

应急结束后，市安监局协调、组织有关成员单位、专家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情况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评估的内容应包括：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经过、现场调查的结果；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分析、结论；事故处置经过、采取的措施、效果及改进意见；处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

5.3  恢复重建

应急终止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事发单位，在采取防止事故重复发生的安全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恢复重建工作。

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6.1.1指挥部办公室建立了不同行业的专家库和应急救援队伍数据库，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6.1.2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大型机械装备、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冶金等高危行业或领域的企业，要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特点，依法组建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
6.2  经费保障

瓦房店市政府、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按要求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资金的保障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做好事故应急救援资金准备。

6.3  物资与装备保障

6.3.1  各生产经营及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和相关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配备各种应急所需的自防自救、抢险救灾、通信器材、工程机械和交通工具等器材装备，必要时现场指挥部依法紧急征用相应物资及装备，确保应急救援的工作需要。

6.3.2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指导和协调应急救援基地的建设工作，建立完善共享的特种救援装备、大型工程机械数据库和调用制度，保证应急状态时调用。

6.4  医疗卫生保障

市卫计局应当建立医疗救护队伍，配备相应的医疗物资和人员，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6.5  交通运输保障

指挥部责成相关部门，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保障抢险道路的畅通；调度车辆保障救援装备、物资、人员（含疏散人员）运送，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并根据需要，协调民航、铁路和海事等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6.6  人员防护保障

6.6.1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应按有关规定，结合城市改造和公园、广场等公共设施建设，规划建立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保障紧急情况下避难生存的需要。

6.6.2  参加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各抢险救援队人员，应根据救援需要，配备相应专业防护器材，确保抢险救援过程中的自身安全。

6.7  治安维护保障

指挥部及事发单位按照规定，加强事故现场治安管理，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和设备实施安全保卫。
6.8  通讯保障

市安监局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信息平台和信息采集制度，并指定维护人员管理应急通讯系统，及时消除故障，保证通讯系统畅通。

6.9  技术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要建立应急平台和专家队伍。事故发生时，统一组织专家赶赴现场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要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技术专家和机构，研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重大问题，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措施。

7  监督管理

7.1  预案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进行修订。

7.1.1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7.1.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7.1.3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7.1.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7.1.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7.1.6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1.7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2  预案演练

指挥部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及本预案的规定，分别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计划，组织实施应急演练。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演练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并修订、完善本预案。

7.3  宣传培训

指挥部办公室，要利用各种形式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常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全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组织相关单位对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7.4  预案发布形式

本预案以本级政府办公室文件形式发布。

7.5  责任与奖罚

7.5.1  责任

市政府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及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大连市《关于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的要求，认真落实各自的主体责任，巩固和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坚守法律底线思维，加强应急管理，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7.5.2  奖励

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指挥部或其所在单位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对于在应急预案编制和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

（2）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在抢排险过程中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5.3  处罚

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在管辖范围内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定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保障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部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8  附则

8.1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预案。

8.1.1  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8.1.2  应急准备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8.1.3  应急响应

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8.1.4  应急救援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或恶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8.1.5  恢复 

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3年12月发布的《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瓦政办发〔2013〕99号）同时废止。
9  附件

9.1  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联系方式

	序号
	应急组织职务
	日常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移 动 电 话

	1
	总指挥
	分管市领导
	
	85615550

85613205
	

	2
	副总指挥
	市安监局局长
	
	85614469
	

	3
	副总指挥
	市公安局副局长
	
	85611933
	

	4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市安监局局长（兼）
	
	85612795  
	

	5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委宣传部
	
	85616174
	

	6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政府办公室
	
	85612212  85622274
	

	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经信局局长
	
	85638607
	15804253311

	8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公安局
	
	110   8561301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应急救援大队（消防）
	
	119    85568333
	

	9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民政局
	
	85616718
	

	10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司法局
	
	85614954
	

	11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财政局
	
	85616098
	

	12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环保局
	
	85614826
	

	13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规建局
	
	85613801
	

	14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发改局
	
	85614402
	

	15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交通局
	
	85573166
	

	16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林水局
	
	85687021
	

	1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服务业局
	
	85614399
	

	18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卫计局
	
	62581639
	

	19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供销联社
	
	85615789
	

	20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5616598
	

	21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旅游局
	
	85617191
	

	22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气象局
	
	85796605
	

	23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农发局
	
	85636728  85616294
	

	24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武装部
	
	85623769  85613423
	

	25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教育局
	
	85616120
	

	26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港口口岸局
	
	85573677
	

	2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海洋渔业局
	
	85636728
	

	28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信访局
	
	85663966
	

	29
	指挥部成员单位
	大连供电瓦房店分公司
	
	95598  39920769
	

	30
	指挥部成员单位
	联通公司
	
	 10010   85635633
	

	31
	指挥部成员单位
	移动公司
	
	82585666
	


9.2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
	
	85669058  85585277
	

	
	共济办
	
	85689300
	

	
	新华办
	
	85506961
	

	
	文兰办
	
	85613068
	

	
	铁东办
	
	66521605
	

	
	岭东办
	
	62570857
	

	
	祝华办
	
	85504356
	

	
	岗店办
	
	85687501
	

	
	太阳办
	
	85365014
	

	
	九龙办
	
	85390025
	

	
	得利寺镇
	
	85320016
	

	
	松树镇
	
	85302103
	

	
	万家岭镇
	
	85340021
	

	
	许屯镇
	
	85358333
	

	
	李官镇
	
	85190023
	

	
	永宁镇
	
	85170045
	

	
	复州城镇
	
	85102191
	

	
	谢屯镇
	
	85221888
	

	
	老虎镇
	
	85370025
	

	
	红沿河镇
	
	85130023
	

	
	仙峪湾镇
	
	85128351
	

	
	赵屯乡
	
	85330005
	

	
	土城乡
	
	85180004
	

	
	闫店乡
	
	85161778
	

	
	西杨乡
	
	85150020
	

	
	杨家乡
	
	85380021
	

	
	泡崖乡
	
	85240060
	

	
	驼山乡
	
	85140014
	

	
	三台乡
	
	85295000
	

	
	元台镇
	
	83350045
	


9.3  瓦房店市安全生产专家库成员名单

	序号
	专家组类别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
	电话
	备注

	1
	矿山安全组
	王洪德
	男
	大连交通大学
	教授
	采矿工程
	13644230208、84105810
	组长

	5
	
	赵顺利
	男
	大连染化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
	13052799978、86861197
	

	6
	
	苏强
	男
	大连新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机械
	13050589604
	

	7
	
	王岳峰
	男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安
	化工
	15541179008
	

	9
	
	金鑫
	男
	大连兆科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
	13500796502
	

	16
	烟花安全组
	姜广军
	男
	旅顺永嘉烟花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898495289、86216228
	组长

	20
	
	刘学东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化学机械
	13941173445、84487536
	

	21
	机械安全组
	孙键
	男
	北车集团
	高工
	安全工程
	13204112007、84198884
	组长

	23
	
	苗明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工程机械
	13190162242
	

	24
	
	王琦
	男
	瓦轴集团
	工程师
	电气自动
	15641115787
	

	25
	电气安全组
	张志华
	男
	大连齐车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电气
	15898178215、62828015
	组长

	27
	
	阎善郁
	男
	大连交大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教授
	电气自动化
	13941134526
	

	28
	
	刘云翔
	男
	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工
	电气
	13610929964
	

	30
	民爆安全组
	李晓杰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爆炸力学
	13704264193、84706163
	组长

	31
	
	曹景祥
	男
	大连爆炸加工研究所
	高工
	爆破器材
	85245677
	

	32
	职业健康组
	郑成斌
	男
	大连市职业卫生监督所
	高工
	预防医学
	13009427121
	组长

	33
	
	姜明
	男
	大化医院
	主任医师
	医疗
	13624258222
	

	
	港口交通组
	林德庆
	男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工程师
	轮机工程
	13940931756、87125595
	组长

	
	
	林忠明
	男
	大连港集团
	高工
	机电
	82622609
	

	
	
	阴永黎
	男
	大连港集团
	高工
	电子工程
	13998612008
	

	45
	消防安全组
	王铁男
	男
	大连市公安消防局
	高工
	消防
	13304119316、86777063
	组长

	49
	燃气安全组
	邢加选
	男
	大连燃气集团
	工程师
	化工机械
	13904083386
	组长

	50
	
	秦广顺
	男
	大众燃气设计院
	工程师
	化工
	13998672785
	

	53
	
	丛波
	男
	大连安全科学研究所
	工程师
	安全管理
	1330424687
	

	54
	
	王峰
	男
	大连交通大学
	教授
	安全法学
	13352216256
	


9.4  瓦房店市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部位)名称
	生产场所/贮存区
	数  量
	储存物质
	临界量
	储存能力
	实际储量
	级别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现有/撤销

	1
	大连赵屯成达食品有限公司
	冷库
	1
	氨
	10吨
	40吨
	40吨
	四
	18004113190
	于　波
	现有

	2
	大连础明肉联有限公司
	冷库
	1
	氨
	10吨
	50吨
	40吨
	四
	13998485926
	王旭生
	现有

	3
	瓦房店市华铜矿业有限公司
	尾矿库
	1
	尾矿库
	100万方
	
	280万
	四
	13591368599
	战兴华
	现有


9.5  重要物资装备名录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53米云梯消防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85568333

	2
	依维柯抢险救援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85568333

	3
	斯太尔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4
	东风水罐车
	2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5
	万国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6
	高喷消防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7
	斯太尔泡沫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8
	细水雾消防车
	2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9
	豪运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
	解放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阴亮
	13500714908

	11
	金属堵漏套管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2
	捆绑式堵漏袋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3
	木屑堵漏工具
	2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4
	救生三脚架
	1
	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5
	伤员固定抬板
	1
	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6
	荧光棒
	60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7
	有毒气体探测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8
	防高温手套
	20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9
	逃生面罩
	30
	具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0
	单杠梯
	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1
	大二节梯
	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2
	音频生命探测仪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3
	移动照明灯组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4
	水驱动排烟机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5
	电绝缘装具
	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6
	防化手套
	4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7
	医用急救箱
	2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8
	多动能环踞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29
	无齿锯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0
	机动链锯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1
	破拆工具组
	2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2
	警戒带
	1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3
	大绳
	3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4
	电台
	18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5
	水带口
	50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6
	绝缘剪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7
	分水器
	17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8
	挂钩梯
	5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39
	单人洗消帐篷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0
	无火花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1
	防坠落辅助部件
	5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2
	起重气垫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3
	缓降器
	2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4
	消防斧
	2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5
	内置纯棉手套
	6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6
	可燃气体探测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7
	80水带
	92
	盘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8
	65水带
	109
	盘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49
	海洋王头灯
	29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0
	海洋王手提灯
	19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1
	海洋王头盔灯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2
	强光头灯
	6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3
	消防火服
	9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4
	消防头盔
	101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5
	消防手套
	15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6
	消防火靴
	122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7
	消防安全带
	34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8
	呼救器
	6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59
	腰斧套
	4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0
	消防腰斧
	6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1
	抢险救援头盔
	59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2
	抢险救援靴
	52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3
	抢险救援手套
	221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4
	抢险救援服
	68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5
	护目镜
	4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6
	救生衣
	15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7
	防静电服
	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8
	防静电内衣
	4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69
	阻燃头套
	7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0
	隔热服
	12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1
	避火服
	2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2
	攻坚组火服
	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3
	救生背包
	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4
	注入式堵漏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5
	内封式堵漏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6
	移动供气源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7
	强风呼吸器
	4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8
	测温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79
	移动排烟机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0
	凿岩机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1
	充气泵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2
	多功能担架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3
	重型防化服
	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4
	多功能水枪
	25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5
	直流水枪
	42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6
	泡沫枪
	6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7
	空气呼吸器
	54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8
	绳梯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89
	应急救援指挥箱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0
	充气装置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1
	铁锹
	2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2
	铁挺
	4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3
	轻型防化服
	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4
	开花直流水枪
	4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5
	水带护桥
	8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6
	水带包布
	4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7
	水袋挂钩
	4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8
	变口
	6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99
	警示牌
	3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0
	警戒柱
	10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1
	滤水器
	6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2
	止水器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3
	攻坚组头盔
	6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4
	液压破拆工具组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5
	剪扩剪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6
	扩张器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7
	撑顶器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8
	潜水服
	2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09
	泡沫比例混合器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10
	机动消防泵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11
	手抬机动泵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阴亮
	13500714908

	112
	吊车
	1
	辆
	城建局
	物资储备库
	杨学辉
	15541101019

	113
	挖掘机
	1
	辆
	城建局
	物资储备库
	杨学辉
	15541101019

	114
	中国海监1086
	1
	艘
	海渔局
	将军石渔港
	于克文
	13387883777、85699639

	115
	中国渔政21121
	1
	艘
	海渔局
	将军石渔港
	于克文
	13387883777、85699639

	116
	挖掘机
	2
	台
	交通局
	公路段
	王欣利
	15309801922

	117
	装载机
	2
	台
	交通局
	公路段
	王欣利
	15309801922

	118
	应急检测箱
	1
	套
	环保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19
	便携式大气采样器
	5
	套
	环保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0
	烟尘采样器
	1
	台
	环保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1
	水质标准采样器
	2
	台
	环保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2
	放射性个人剂量报警仪
	8
	套
	环保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3
	防爆型静电

测试仪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4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5
	声级计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6
	反光背心
	18
	件
	安监局
	办公室
	姜家洁
	13322239578、85612795

	127
	应急指挥车
	1
	台
	安监局
	办公室
	姜家洁
	13322239578、85612795


9.6  事故风险分析

9.6.1  瓦房店市基本概况
瓦房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地处北纬39°20′～40°07′，东经121°13′～122°16′；西濒渤海，北距沈阳292公里，南距大连104公里，是连接沈阳和大连的重要经济区。全境总面积3793.5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3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461.2公里，占大连市海岸线总长度的24.2%。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辖13个镇、8个乡，11个街道。总人口103万人（2003年）

辖区内现有非煤矿山25家、一处尾矿库（四级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生产3家、经营储存38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2家。

辖区内存在重大危险源2处，一家是大连赵屯成达食品有限公司，介质为液氨，储存场所为罐区，储存能力为40吨，实际储存40吨；另一家是大连础明肉联有限公司，介质为液氨，储存场所为储罐区，储存能力为50吨，实际储存40吨；两处重大危险源均为四级。

9.6.2  区主要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

根据《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安监总管四[2016]31号）、《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安委[2016]7号）等文件内容，结合辖区行业和企业性质、生产工艺及设备设施情况、企业所使用的原辅材料和产品、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分析，存在的主要事故（事件）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自然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等事故风险。

（1）商贸行业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

商贸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经营单位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或对用电、消防设施、特种设备、疏散通道、应急照明、通风换气、警示标识等管理不规范，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触电、起重伤害、车辆伤害等事故。

（2）机械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机械行业的主要工艺过程有铸造工艺、锻压工艺、焊接工艺、机械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涂装工艺等，主要设备实施由电气设备、特种设备、公用辅助设备设施和建筑及消防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电炉绝缘损坏、起重设备出现故障、炉体和钢包耐火层损坏、熔炼时循环冷却水出现故障、浇注时型模干燥度不够、爆炸危险场所及设备设施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炉体和钢水包烧穿、喷爆、浇爆、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和以上事故的发生。

（3）建材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建材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其他伤害等事故。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和产生其他金属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等事故和事件。

（4）轻工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轻工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饲料加工、粮食加工和储存、肉类食品加工、木制品加工、印刷、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和产生易燃易爆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作业场所潮湿度不达标，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和事件。

（5）纺织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纺织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高处坠落、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及产生可燃性等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作业场所潮湿度不达标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和事件。

（6）有色行业可能发生的事故（事件）风险

有色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及产生金属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电炉绝缘、耐火材料损坏、起重设备故障、熔炼时循环冷却水出现故障、浇注时型模干燥度不够、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潮湿，或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炉体和钢水包烧穿、喷爆、浇爆、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和事件。

（7）农、林、牧、渔业可能发生的事故（事件）风险

农、林、牧、渔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和滩涂养殖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和事件。

（8）危险化学品行业可能发生的事故（事件）风险

危险化学品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9）非煤矿山可能发生的事故（事件）风险

非煤矿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滑坡、放炮、火灾、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冒顶片帮、透水、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事故。

（10）建筑施工单位可能发生的事故（事件）风险

建筑施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冒顶片帮、透水、放炮、其他伤害等事故。

尤其是涉及隧道和桥梁施工、大型模板浇筑、脚手架的架设和使用及拆除作业、拆除工程、深基坑作业、大型玻璃幕墙施工、濒水作业、危险化学品使用、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冒顶片帮、透水、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和事件。

9.6.3  发生事故（事件）的后果

（1）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会导致坍塌、中毒和窒息等次生事故的发生，还会导致环境污染，不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无法顺利进行，还会影响街道的社会安定。

（2）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会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会导致人员伤亡，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无法顺利进行。

9.6.4  事故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1）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或事件的后果，不但会对本企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会对周边造成危害和破坏，造成事故的介质的理化性质、储存量和发生事故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事故影响范围。

（2）发生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事故的后果，会对作业场所造成危害和破坏，影响范围基本是事故发生单位，坍塌、起重伤害、车辆伤害事故，还会对周边和外来人员造成财产损失和伤害。

9.6.5  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加强辖区生产经营的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明确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充分地辨识和评估风险，制定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认真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思想、组织、和资源准备；遵照法律法规要求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的有效实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落实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强化重点工艺、重点岗位、重点设备设施的监督管理和监控。

9.7  生产安全事故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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